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醫師、中醫師、牙醫師、律師、會計師、建築師、引水人、保險精算
師。
公私立國小(含)以上正式教師、正式公務員(含警消軍海巡)，須個人
年收70萬元以上（或含配偶120萬元以上）。
上市櫃公司、「天下雜誌」製造業1,000大、服務業500大、金融業
100大企業、「中華徵信所」1,000大企業、「財星雜誌」全球500大
在台分支機構、 小學(含)以上學校職員 (不含教師、教官、公務人員) 、
屬「區域醫院」、「醫學中心」、「新制評鑑優等」醫療機構之正式
員工，須個人年收100萬元以上（或含配偶150萬元以上）。
上述條件外之其他受薪階級，且個人年收入須120萬元以上(或含配偶
170萬元以上)
年繳化保費50萬元(含)以上者。(即VIP保戶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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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都都會區(依本公司定義)

臺北市 全區

新北市
中和、永和、新店、板橋、土城、三重、蘆洲、新莊、樹
林、汐止、林口、三峽、淡水、泰山、五股

桃園市 桃園、中壢、平鎮、八德、蘆竹
新竹縣市 新竹市、竹北市

臺中市
西屯、南屯、西區、北屯、南區、北區、豐原、中區、東
區、太平、大里、潭子

臺南市
安平、永康、東區、北區、中西、安南、南區、仁德、新
營

高雄市
前金、鼓山、左營、新興、楠梓、三民、苓雅、鹽埕、前
鎮、旗津、鳳山、小港

註：本專案擔保品類型不含小套房、店面、別墅、廠辦等(本公司保留個案

審查權限)。

印製日期:109年12月22日


